
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財產申購暨管理辦法 

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07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09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11 年 02 月 15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第一條 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為使學生社團財產申購有所依據，並達到最高之

使用效益，特定訂「學生社團財產申購暨管理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

法)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所稱之社團財產，教育部獎補助款或學校專款補助購買，供

社團全體社員共同使用之器材、設施與設備，凡於本校正式成立之

學生社團(含學生自治團體)均可提出申請。 

 第三條  器材補助原則暨優先順序: 

        一、社團辦理活動時通用性之器材。 

        二、社團活動必備之基礎大型配備。 

        三、社團活動需要且不易以租借方式取得之器材。 

 第四條  本辦法之採購與借用方式如下: 

        一、採購: 

請於開學後 1週內備妥申購表乙份，估價單 3份，內含物品名

稱、詳細規格、金額，或附上器材之圖樣。教育部獎補助款或學

校專款所購買之器材金額達 10萬元以上，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評

估並視年度預算送請學務長核定。 

        二、借用: 

            (一)臨時借用：以 3天為限，必要時可以辦理續借 1次。 

            (二)長期借用： 

1.學生社團提出長期借用，借用後交由學生社團自行保

管。 

2.學生社團必須自行制定管理辦法，確實負責管理之責，

若其他社團需要借用時，該社團不得無理拒絕，並確實

登記相關資料。 



 第五條  學生社團應於每學期清點社團財產，於學期第 1週送交財產清冊至

課外活動指導組對帳，並配合學校辦理定期、不定期清點作業。 

 第六條  借用之社團或單位，應善盡保管該財產之責任，並負責財產保養維

護，若遺失或損壞應負賠償之責。 

 第七條  現任社團負責人與新任社團負責人交接時，應製作一式 2份之財產

清冊，1份由新任社團負責人保管，1份送課外活動指導組備查。 

 第八條  學生社團申請解散，應清點所有社團財產，並與輔導單位點交，由

輔導單位代為保管。 

 第九條  社團未按時歸還、財產遺失、不當使用、借出未紀錄及未定期保養

者，列入下次財產申請時審核參考。 

 第十條 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 


